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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市监办字〔2022〕235 号

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“蒙”字标认证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盟市及满洲里市、二连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、政府《关于加快推动农牧业高

质量发展的意见》和自治区政府关于推进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

暨提高农畜产品品牌竞争力工作会议精神和要求，自治区市场监

管局作为全区农畜产品品牌建设牵头部门，坚持市场导向、协同

推动、标准引领、龙头带动的原则，聚焦自治区优势特色农畜产

品，本着以区域公用品牌为主体、以产品品牌为基础、以龙头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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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为支撑、以“蒙”字标认证为牵引的农畜产品品牌建设思路，

推动农畜产品绿色化、标准化、优质化、特色化发展，全面提升

自治区农畜产品品牌美誉度和竞争力。为充分发挥“蒙”字标认

证在自治区农畜产品品牌建设中的牵引作用，各级市场监管部门

要积极发挥引导和培育作用，加快推进“蒙”字标认证申报工作。

现就有关申报工作提出以下要求：

一、搞好宣传动员。“蒙”字标认证是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

指导和监督下以联盟认证形式打造的产品认证品牌，各地要采取

多种形式、利用多种渠道广泛宣传“蒙”字标认证，让社会各界、

广大群众和企业认识“蒙”字标认证、信任“蒙”字标认证、申

报“蒙”字标认证，真正发挥好“蒙”字标认证在品牌建设中的

牵引作用。

二、做好协调配合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发挥农畜产品品牌

建设中的牵头和协调作用，积极主动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“蒙”

字标专班和当地区域公用品牌、农畜产品品牌建设管理和推进部

门建立联系机制，构建各级各部门协同联动的品牌建设工作格局。

三、抓好培育指导。要掌握本地区区域公用品牌、企业品牌

发展的政策、方向、思路和基础，特别是优势特色农畜产品和龙

头企业的发展状况，主动做好引导和培育工作，为有序推进“蒙”

字标认证打好基础。

四、督促申报工作。各级要强化服务意识，主动督促和指导

企业做好申报工作，要积极动员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“蒙”字标

认证。依据《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“蒙”字标认证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，本次申报分两部分：一是第一批“蒙”字标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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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产品企业再认证申报（2020 年获证的 9家企业，自愿申报）；

二是第二批“蒙”字标认证申报（2022 年首次申报）。

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将通知精神和《申报指南》广泛传达相

关企业，由企业自愿申报“蒙”字标认证，申报材料无需盟市、

旗县市场监管部门审核，由企业将申报材料直接报送“蒙”字标

认证联盟秘书处，秘书处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，并做出是否受理

申请的决定，由“蒙”字标认证联盟成员机构对受理企业正式发

出受理通知，并组织实施认证。本次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5

月 30 日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联 系 人：任膺洁、尚逸洋

联系电话：18647963023、13948126595

电子邮箱：mengzibiao@126.com

申请材料邮寄地址：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如意开发区秀水街

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审评查验中心

511室

附件：“蒙”字标认证申报指南

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 年 4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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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“蒙”字标认证申报指南

一、申报主体

认证委托人及其相关方（以下简称企业）取得国家、地方市

场监督管理部门或有关机构注册登记的法人资格（或其组成部

分），已取得相关法规规定的行政许可（适用时），满足《“蒙”字

标认证通用要求 农业生产加工领域》（DB15/T 1700.1-2019）及

申请产品相应“蒙”字标产品认证要求，企业可自愿申报。

对存在被执法监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或在“国家企业信用信

息公示系统”中被列入“严重违法失信名单（黑名单）”等问题的

企业不予受理。

二、申请方式

申请“蒙”字标认证的企业（目前可申报产品类别为：大

米、小米、小麦粉、马铃薯、羊肉、牛肉、黑木耳），一是需

要登录“蒙”字标认证企业服务平台（HTTPS://WWW.MZB.ORG.CN），

通过平台右上角“服务企业平台”进行注册并完成企业以及产

品信息备案；二是需要提交《“蒙”字标认证申请表》和相关

证实性材料的电子版及两份纸质版，报送至“蒙”字标认证联

盟秘书处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“蒙”字标认证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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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证委托人名

称（盖公章）

注册地址

通讯地址

法定代表人姓

名

手机号码 座机号码

联系人姓名
职务 手机号码 座机号码

电子信箱 公司网址

认证类型 初次申请□ 再认证申请□ 扩大认证范围申请□

认证类别 □农产品及其制品 □畜产品及其制品 □林草产品及其制品 □

基地/加工厂名

称

基地/加工厂地

址

基地面积

（公顷）

产品名称
生产规模

（公顷/头/只）
产量（吨） 规格

商标

注册号

生产/

加工时间
其他

填写说明：生产/加工时间，如种植产品播种至收获时间。

“蒙”字标认证联盟、认证机构：

本单位已获取“蒙”字标认证相关文件，充分了解相关认证认可法律法规及“蒙”字标认证的

认证要求，自愿提出“蒙”字标认证委托。作为认证委托人，在此郑重声明：

1.保证现场检查期间与日常实际运行一致，开放所有必要的相关文件（含财务记录）以备检查；

2.承诺守法诚信，接受认证机构、认证监管行政执法部门的监督和检查，保证提供材料真实，

执行“蒙”字标认证相关标准及技术规范要求。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2022 年 月 日

（二）证实性材料

1.营业执照、行政许可（适用时）复印件或扫描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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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生产基地/加工厂位置图、周边环境图、平面图、分布图；

3.土地使用证或租赁合同；

4.产业发展规划（内容包括：对产业发展目标，未来发展规

模，环境适宜性的评价，对产品生产、加工工艺和流程的说明，

除虫、施肥、食品添加剂等投入物的管理制度，质量保证，标识

与追溯体系建立，产品生产加工风险控制措施等）；

5.“蒙”字标认证产品管理手册（包括企业质量方针、质量

目标、岗位分工、职责权限、资源配置以及实施《“蒙”字标认证

通用要求 农业生产加工领域》（DB15/T 1700.1-2019）标准的纲

领性管理规定）；

6.申请认证产品相应“蒙”字标标准要求的其他文件，如产

地环境、产品质量、产品品质相关检验报告等。

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2 年 4月 21 日印发


